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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反倾销措施能否改善中国企业绩效?

———以化工产品“双酚 A”案件为例

苏振东 邵 莹*

摘要: 本文选取 2006 年中国对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发起的化工产品“双酚
A”反倾销典型案件，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定量考察对外反倾销对中国受保护企业的实
际救济效果。结果表明，中国对外反倾销措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工业企业成
本、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具体而言，对外反倾销措施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影响最为明
显，而工业企业成本、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提升也皆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密切相关，因
此验证了对外反倾销措施显著改善“双酚 A”行业受保护企业绩效的结论。基于此，本文
提出以改善中国进口竞争性企业绩效为目标的反倾销发起机制建议。
关键词: 对外反倾销 企业绩效 倾向评分匹配法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鉴于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以及日趋激烈的竞
争态势，部分国外企业采用不正当的市场倾销手段，大力排挤与之竞争的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从而给中国

相关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鉴于此种情况，中国政府于 2001 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并
于 2004 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这些法规开启了中国主动合理利用 WTO规则捍卫和维护
中国进口竞争性企业正当权益的新进程。统计数据表明①，自 1997 年发起第一宗对外反倾销案例起至 2012
年，中国共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 197 起，无论从案件发起数量还是从案件增速来看，均以化工业为最。
由此，对外反倾销措施对中国进口竞争性企业的实际救济效果到底如何? 即这一措施能否切实改善中国受

保护企业绩效则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异质性企业视角出发，选取了中国对外反倾销
案例数据库中的典型行业———化工业的“双酚 A”②企业作为切入点对该问题进行定量分析，以期为中国政
府在 WTO体系内通过反倾销措施寻求保护国内受损企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并对中国政府建立相应的对
外反倾销发起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一国政府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进口竞争性企业免受国外倾销产品的损害，

因此反倾销措施的救济效果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反倾销措施对
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救济效果上，研究成果多为肯定性且主要侧重于单一指标方面。首先，在产业层面
上，如 Konings和 Vandenbussche( 2005) 研究发现除非存在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反倾销措施明显改善提高
了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的利润。丛海彬和邹德玲( 2007) 以及公强和伍楠林( 2008) 认为，征收反倾销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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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 WTO全球反倾销数据库 Statistics on Antidumping( http:∥people． brandeis． edu / ～ cbown /global_ad / ) 。
双酚 A属于苯酚衍生物，既可用来生产聚碳酸酯、环氧树脂等多种高分子材料，也可用于生产增塑剂、热稳定剂等精细

化工产品。



刺激国内产品的价格与生产量的快速反弹。其次，与之前以具体涉案产品数据和相关进口竞争性产业的中
观产业层面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不同，近年来，随着“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这一研究方向的兴起，使得以相关
进口竞争性产业的微观企业层面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开始成为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方向。值得关注的是其研
究结果与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典型的如，Konings 和 Vandenbussche ( 2008 ) 选用欧盟 1993 －
2003 年间的 4 799 家涉案企业数据及 81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受反倾销保护的国内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小幅提升; 低劳动生产率企业的生产率有所提高，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的生产率却下降

了。此后，Konings和 Vandenbussche( 2009) 研究发现反倾销措施虽然刺激了法国企业的出口，但总体上却降
低了法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 Pierce( 2009 ) ，其发现对国外征收反倾销税不仅降低了
企业生产率，而且减缓了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流动速度。
综上所述，当前，反倾销领域的研究重心已经从最初针对涉案产品贸易和国内受保护产业，拓展深入到

这些产业内的异质性微观企业。尽管研究愈来愈接近这一政策力图保护的最终目标，但是由于该领域的这
一最新方向发展时日尚短，现有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突出表现为: ( 1) 研究对象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
地区，即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和类型不多; ( 2) 研究重点仅关注于企业总体绩效中的单一指标，而忽略
了对企业的考量应该是其绩效的各个方面; ( 3)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产业层面，并未过多涉及企业层面; 部
分研究即使涉及企业层面，却笼统包含了所有涉案产品即众多相关行业企业的研究，对具体行业企业的影响

不得而知。对于定量研究而言，测度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而产业数据是通过企业数据加总而得，因此无
法准确评估反倾销措施对受保护产业内的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
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将企业异质性引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研究领域，采用大样本企业数

据、从微观层面深入考察对外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受保护产业内异质性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本文的理论贡
献在于: ( 1) 与该领域的最新研究相比，一方面，本文所研究的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大国，而且其正处于经济转
型过程中，以其为研究对象无疑可以为这一前沿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典型发展中国家实例，进

而丰富这一领域研究的国家类型样本库; 另一方面，就反倾销措施对受保护企业的救济效果而言，本文对企

业的考察不仅包括“劳动生产率”指标，而且还包括成本、利润率等指标在内的企业整体绩效状况。( 2) 与已
有针对中国的相关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受保护产业内的微观企业层面，在考虑企业异质性前提

下选取具体产品双酚 A定量分析反倾销对受保护企业的实际救济效果。( 3) 在定量分析方法的选择上，鉴
于所采用的受保护企业数据本质上属于非随机样本数据，本文选择“倾向评分匹配法”( PSM方法) 解决利用
此类数据定量评估反倾销政策的救济效果时存在的“反事实问题”，以期大幅度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和准确性。此外，本文的分析过程和计量方法对其他行业受保护产品的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研究方法、变量选取与样本数据描述

( 一) 研究方法描述

本文采用的估计方法为倾向性指数匹配方法( PSM 方法) 中的 Kernel 倾向评分匹配估计。这种方法属
于非参数方法，对于实验组中的每个个体，对照组中的所有个体通过加权平均产生一个能够与之配对的个

体，两者再进行配对比较。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原因在于在非实验状态下，由于自选择问题①而导致两组
变量性质存在系统性差异。
要消除这种系统性差异就必须将实验组与对照组变量调整到相同的状态。基于此，本文建立一个与接

受反倾销措施保护的实验组企业在接受反倾销措施之前的主要特征尽可能相似的没有接受反倾销措施保护

的对照组，然后将实验组数据与对照组数据逐一匹配。至此，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近似替代实验组的“反事
实情形”，并对实验组企业接受反倾销措施保护后两组企业之间企业绩效的差异进行比较，最后确定反倾销
措施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本文这些受到反倾销措施保护的企业与没有受到保护的企业
可能的潜在状态即 ATT的区别可表示为:

τATT = E( Yi1⊥Wi = 1) － E( Yi0⊥Wi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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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谓的自选择问题是指在统计中用于估计系统参数的数据依赖于从总体中抽取的样本，但所抽取的样本往往不是随机
的，因为事件的总体会相当庞大，甚至是没有边界的。因此，多数的抽样只能是在研究者所界定的范围和规则内进行，这就可
能出现抽样选择的偏差，或是未把相关联的变量放入抽样，或是把不相干的变量放入抽样中。



( 1) 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独立性假设条件，即假定给定一系列不会受处理措施影响的控制变量 X，无论个体 i 实际有没有

接受处理，我们都可以假想它的相反状态。比如个体 i实际接受了处理( Wi = 1) ，那么其对应的结果变量就
是 Yi1 ; 我们可以通过假定没有接受处理( Wi = 0) 时的结果变量为 Yi0，这里 Yi 和 Wi 是独立的，即外生的，在

本文中，指反倾销措施这项政策。这一假设条件解决了在 ATT计算中 E( Yi0⊥Wi = 1) 不能直接观察的问题，
因为 Yi 和 Wi 独立时，E( Yi0⊥Wi = 1) 可以被 E( Yi0⊥Wi = 0) 替代。即用没有受到反倾销措施保护的企业的
平均状态，替代了受到反倾销措施保护的企业的一种假想状态( 没有接受保护的可能平均状态) 。
第二，共同支持条件，即假定条件为给定的控制变量 X，符合该特征的个体既有可能存在于实验组中，也

有可能存在于对照组中，可以写作:

0 ＜ prob( Wi = 1⊥X) ＜ 1 ( 2)
( 二) 变量说明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界定: 本文选取的实验组为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生产“双酚 A”产品且受到反倾销措
施保护的所有企业( 行业代码为“2614”) ; 对照组为在同行业内，不生产“双酚 A”产品但生产相近产品的所
有企业( 行业代码以“26”开头的其他企业，但不包括“2614”) 。
匹配变量的界定: 由于倾向评分指数方法是以“独立性假设条件”为基础的，而“独立性假设条件”要求

所有的匹配变量都要独立于所进行的反倾销措施。基于此原则，我们选择了几类匹配变量来得到: 被调查企
业的人均工资、研发密集度、资产总计、负债总计( 见表 1) 。
结果变量的界定: 本文采用了六个结果变量，对企业绩效指标从劳动生产率、成本以及利润率等方面进

行全面考察。其中生产率指标一个、成本指标一个、利润率指标三个、企业举债经营能力指标一个( 见表 1) 。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
主要变量 变量描述

ad 虚拟变量，接受反倾销措施保护的企业为 1 ( 行业代码均为 2614) ，否则为 0 ( 行业代码以 26 开头但不包括
2614) 。

perwage 匹配变量人均工资，即:企业年度应支付工资总额 /全体职工数，其中企业年度应付工资总额使用相应年度
CPI指数平减得出( 基期为 2000 年) 。该变量是衡量企业人力资本密集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reaserch 匹配变量研发密集度，即:企业研究开发金额 /工业销售产值，其中企业研究开发金额使用化学工业的 PPI指
数平减得出( 基期为 2000 年) 。该变量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lnasset 匹配变量资产总计，为了消除非线性的影响，取对数值，其中资产总额使用化学工业的 PPI指数平减得出( 基
期为 2000 年) 。该变量是衡量企业总体规模的重要指标之一。

lndebt 匹配变量负债总计，为了消除非线性影响，取对数值，其中负债总计使用化学工业的 PPI指数平减得出( 基期
为 2000 年) 。该变量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lncost 结果变量工业企业成本对数，工业企业成本 =全年应付工资总额 +企业中间品投入费用，该变量使用化学工
业的 PPI指数平减得出( 基期为 2000 年) ，是衡量企业成本的重要指标。

lnlp 结果变量劳动生产率对数，劳动生产率 =企业工业销售产值 /全体职工数，该变量是衡量企业生产效率的重
要指标之一。

rota 结果变量总资产回报率，即: ( 利润总额 +利息支出) /资产总额，该变量是衡量企业利润的指标之一。

pr 结果变量营业利润率，即:营业利润 /全年营业收入，该变量也是衡量企业利润的指标之一。

assincome 结果变量资产收益率，即:净利润 /资产总额，该变量也是衡量企业利润的指标之一。

assdebt 结果变量资产负债率，即: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该变量是衡量企业举债经营能力的指标之一。

注: 2005 － 2008 年的 CPI和 PPI平减指数均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 三) 样本数据描述

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中中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案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化工行业诉讼案件占全部案

件数量的 80%左右。因此，本文选取了 2006 年中国针对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发起的典型领域的化
工产品“双酚 A”案例进行分析。在中国，双酚 A产业起步晚、规模小，生产装置的局限和生产工艺的落后导
致巨大的国内供需缺口，进而导致双酚 A产品的进口量快速增长。在调查期内双酚 A产品占中国大陆市场
份额 40%以上并持续呈上升趋势。由于双酚 A产品占中国大陆市场份额较大，其进口价格对中国大陆同类
产品销售价格起主导作用，压低了中国大陆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为维护国内双酚 A 市场贸易秩序，保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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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双酚 A产业的正常发展，中国商务部 2007 年第 24 号公告规定自 2007 年 3 月 22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韩
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进口双酚 A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税则号列: 29072300) ，除按现行规定征收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外，还征收反倾销保证金及相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保证金。
本文所用的中国对外反倾销涉案产品统计来自 Chad P． Bown 创建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中国进口竞争

性化工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①。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对象是产值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
企业，所以该数据库样本区间内每年都会有部分企业进入或退出该库。为避免数据统计差异，本文实证检验
分为两步: 匹配平衡性检验和样本稳定性分析。
首先，本文选取 2005 － 2008 年间一直存在于数据库的生产“双酚 A”的企业为样本。由于本文采用的方

法是倾向性匹配方法，在检验反倾销措施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需考察企业在受到反倾销措施保护

当年即 2006 年起到 2008 年的企业绩效情况。所以本文的考察期是 2006 － 2008 年。以 2005 年的数据作为
匹配变量，经过筛选，选取 2006 年考察企业 7 891 家、2007 年考察企业 7 862 家、2008 年考察企业 7 873 家进
行回归分析。筛选的标准会导致三年中每年的样本数量不相同，当匹配变量“人均工资”、“研发密集度”、
“资产总计”、“负债总计”这些指标中有数据缺失或在运算中得出不合理值时，这部分企业均会被直接从样
本库中剔除。
其次，考虑到数据库企业不稳定的状况，为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又分别选取 2005 － 2006 年、

2005 － 2007 年、2005 － 2008 年三个样本组分别考察反倾销措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考察期同样为 2006 －
2008 年。匹配变量仍然选取 2005 年数据。经过筛选，选取 2006 年考察企业 13 527 家、2007 年考察企业
12 342家、2008 年考察企业 8 259 家进行实证检验。②

表 2 列出了 2006 － 2008 年一直存在的企业的结果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由于每年都会有企业进入或
退出中国企业数据库，所以每年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数据都会有所浮动。实验组数据是指接受反倾销措
施保护的企业，而对照组数据是指未受到反倾销保护的企业。由表 2 可知，在 2006 － 2008 年中，实验组与对
照组的均值、标准差基本无异，数据的稳定性较好。

表 2 结果变量描述性统计
年份 变量 实验组观察数 实验组均值 实验组标准差 对照组观察数 对照组均值 对照组标准差

2006

lnlp
lncost
rota
pr

assdebt
assincom

774

6． 30 1． 00
10． 45 1． 30
0． 13 0． 19
0． 04 0． 07
0． 59 0． 30
0． 11 0． 19

7 117

5． 96 0． 98
10． 25 1． 24
0． 12 0． 20
0． 03 0． 09
0． 56 0． 28
0． 10 0． 19

2007

lnlp
lncost
rota
pr

assdebt
assincom

751

6． 50 0． 97
10． 68 1． 27
0． 15 0． 23
0． 05 0． 07
0． 57 0． 28
0． 13 0． 22

7 111

6． 13 0． 98
10． 45 1． 25
0． 13 0． 22
0． 05 0． 10
0． 55 0． 29
0． 12 0． 22

2008

lnlp
rota

assdebt
assincom

772

6． 54 1． 00
0． 17 0． 23
0． 56 0． 28
0． 15 0． 23

7 101

6． 22 0． 95
0． 15 0． 23
0． 55 0． 31
0． 14 0． 22

注:因数据库中缺失了 2008 年计算 lncost和 pr的数据，所以未能列出这两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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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而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对象为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包括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
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截至 2008 年，共收录了中国 33 万多家工业企业，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 95%左右，覆盖了中国工业 40
多个大类，90 多个中类，600 多个小类，每个企业提供超过上百个变量，是目前国内最为全面和权威的企业层面数据库。

这里两次统计样本数据之所以相差较大，是因为第一组样本数据统计的是 2005 － 2008 年一直存在于数据库中的数据，
而第二组样本数据统计的是任意两年同时存在于数据库中的数据，如 2005 年和 2006 年，2005 年和 2007 年等。所以从统计上
来说，第二组数据样本量要大于第一组的样本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匹配平衡性检验与结果描述

为验证匹配后受反倾销措施保护的企业与未受保护的企业在匹配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首先需

要对匹配变量进行匹配平衡性检验( 见表 3) 。

表 3 匹配平衡性检验

匹配变量
t = 2006 年( 7 891 家) t = 2007 年( 7 862 家) t = 2008 年( 7 873 家)
实验组 对照组 P值 实验组 对照组 P值 实验组 对照组 P值

perwage 15． 850 15． 071 0． 310 15． 844 15． 032 0． 295 15． 869 15． 091 0． 311

reaserch 0． 0012 0． 0009 0． 276 0． 0013 0． 0009 0． 281 0． 0012 0． 0009 0． 276
lnasset 9． 7926 9． 8228 0． 680 9． 8250 9． 8078 0． 818 9． 8236 9． 7943 0． 690
lndebt 9． 1212 9． 0778 0． 595 9． 0813 9． 1412 0． 470 9． 0787 9． 1238 0． 582

表 3 列出了连续三年的反倾销措施与对应企业基于各匹配变量的匹配平衡检验结果。由表中各项 P值
可知，在匹配后，受到反倾销措施保护的企业和未受到反倾销措施保护的企业在人均工资、研发密集度、资产
总计、负债总计等方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且由各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计算结果可知，匹配后各匹配变量

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即 d =
100 × x实验组 － x对照组

s2实验组 + s
2
对照组

槡 2

均显著小于 20①，另外这三年匹配后的数据平衡性检验结果

基本一致，因此可说明此模型同时满足独立性假设条件和共同支持条件，Knernel方法配对可靠。
在匹配平衡性检验通过的前提下，下一步需要估计 Kernel倾向评分匹配的结果。

表 4 Kernel倾向性评分匹配估计结果( 一)
结果变量 lnlp lncost rota pr assdebt assincome
2006 年 0． 0001＊＊＊ 0． 0036＊＊＊ 0． 0810* 0． 2196 0． 0312＊＊ 0． 0565
( 7 891 家) ( 0． 0380) ( 0． 0486) ( 0． 0122) ( 0． 0109) ( 0． 1123) ( 0． 0121)
2007 年 0． 0001＊＊＊ 0． 0024＊＊＊ 0． 0516* － 0． 2752 0． 0367＊＊ 0． 0730*

( 7 862 家) ( 0． 0374) ( 0． 0488) ( 0． 0089) ( 0． 0029) ( 0． 0108) ( 0． 0086)
2008 年
( 7 873 家)

0． 0002＊＊＊

( 0． 0377)
无

0． 0391＊＊

( 0． 0089)
无

0． 1419
( 0． 0110)

0． 0497＊＊

( 0． 0089)
注: ( 1) 括号里的数值为标准差; ( 2) ＊＊＊、＊＊和* 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3) 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中 2008 年的部分数据指标缺失导致无法计算工业企业成本和营业利润率。下表同。

表 4 考察的是反倾销措施对双酚 A行业 2006 － 2008 年间一直存在的在位企业的作用效果，我们分别从
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四个方面考察反倾销措施对在位企业绩效( 即结果变量) 的影响。
总体而言: ( 1) 反倾销措施的发起、初裁、终裁阶段( 2006 － 2008 年)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且基本一致。说
明反倾销措施自发起之时就已对企业绩效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并一直持续到终裁阶段之后。( 2) 反倾销措施
对企业利润率中的总资产回报率( rota) 、资产收益率( assincome) 的影响较大，其次为资产负债率( assdebt) ，
这表明反倾销措施确实显著提升了双酚 A行业内在位企业的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 3) 虽然反倾销措施对
工业企业成本( lncost) 和劳动生产率( lnlp) 的影响相对较弱，但是显著性却很高，这表明反倾销措施对这类
企业的这两方面绩效指标的正向影响确实存在。
( 二) 实证结果分析

总体而言，反倾销措施的发起效应和初裁效应对双酚 A 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具体体现在
反倾销措施同时提升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业企业成本、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四个方面( 见表 4) 。
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反倾销措施对本国双酚 A行业内进口竞争性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保护效应。由

于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制裁，部分国外企业会退出中国市场，其释放出的市场份额会被国内部分具有实力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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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而言，标准偏差值越小，匹配效果越好。但对于标准偏差值大到何种程度可认为匹配效果不好导致倾向评分匹配
估计无效，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因此，我们沿用 Ｒosenbaum和 Ｒubin( 1985) 的观点，认为当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大于 20
时可认为匹配效果不好，Kernel倾向评分匹配估计并非可靠估计。



位企业迅速抢占，这部分国内企业必定会增加产量以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提升企业的工业销售产值。虽然企
业的劳动力投入也会相应增加，但是由于产值的增加幅度远大于劳动力投入，因此在位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

整体提升。
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同时，工业企业成本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工业企业成本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

面是人工成本支出，另一方面是企业中间品的投入支出。受到反倾销措施保护的国内企业在恢复正常运作
时，需要增加人工和原材料的投入，以进一步满足扩张的市场需求。即，工业企业成本的上升与劳动生产率
的提升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反倾销措施对国内企业的保护作用在提升了生产率的同时也必然使得企业的工

业企业成本整体增加。
关于利润方面，本文选取了总资产回报率、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三个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反倾销

措施的保护对相关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 即企业的运营效益和资产利用方面) 的影响是积极

的，而对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影响却并不显著。由总资产回报率的定义可知( 见表 1 ) ，其影响因素有利润总
额、利息和资产总额。一般来说，短期内资产总额不会发生很大变化，而利润总额和利息会因劳动生产率和
销售产值等相关指标的提升而提升; 同时由于净利润是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费用之后所得，因此随着利润总

额的上升，企业的净利润也随之上升。所以，上述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总资产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均由于受
到了反倾销措施的正面影响而显著提升。一般而言，在财务分析中，一个企业的盈利状况不能仅限于单一指
标的分析，而应该全面并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除了短期的利润指标外，长期内，优质的资产运作能
力可以反映一个企业的整体实力，也是决定企业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鉴于此，尽管营业利润率指标不
显著，但是从企业盈利能力的全面状况考虑，我们认为反倾销措施在发起和初裁两个阶段确实显著提升了企

业的利润水平和盈利能力。而且，结合前面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成本两个指标的分析可知，尽管反倾销措施在
提升生产率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但是总体来看，企业的利润水平还是获得了显著的

大幅度提升，这表明反倾销措施确实对国内相关企业起到了保护作用，改善了这些企业的绩效。
最后，作为衡量企业负债能力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也尤为重要。实证结果表明反倾销措施也同时提升了

双酚 A行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的提升从经营者的角度而言，说明企业在权衡预期利润和风险
的同时对市场前景的乐观，对利用资本进行经营活动具备一定能力，并从侧面反映了企业经营者对反倾销措

施对国内企业保护效果的积极性心理预期和理性判断。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2008 年的实证结果。实证研究表明，反倾销措施的终裁结果虽然也显著提升了劳

动生产率、利润率( 总资产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 和资产负债率，但是与发起阶段和初裁阶段( 2006 年和
2007 年) 相比，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略高，利润率( 总资产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 的提升幅度较低，而
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幅度则很高。本文认为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 对外反倾销措施在经过发起和初裁两
个阶段后，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国内市场形势好转，企业的销售产值提升，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但是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利润率上升幅度较小，表明与劳动生产率相比企业的生产投入成本可能上升幅度

更大①。尽管如此，资产负债率的进一步高企则表明企业在受到反倾销措施保护后对未来市场发展还是非
常有信心的 ②。
( 三) 样本稳定性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并考虑到选择 2006 － 2008 年间持续存在企业作为分析
样本规避了在这期间部分企业动态进入或退出产业的客观现实，大幅减少了企业样本数量，因此本文进一步

分别选取 2005 年③和 2006 年同时存在、2005 年和 2007 年同时存在、2005 年和 2008 年同时存在于数据库中
的三组样本，重新分析反倾销措施的发起、初裁和终裁效应，同样采用 PSM 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进一步在更
大的样本空间内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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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虽然由于数据所限，我们无法定量分析企业成本指标，但是从 2008 年的总体情况来看，根据《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
( 2008) :企业成本与竞争力》，当年中国企业已经进入综合成本上升时期，具体体现为企业面临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劳动成
本等各项运营成本均出现了显著上升。其中典型的是 2008 年中国新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对劳动成本上升的促进作用非常显
著。

尽管 2008 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是由于危机存在一定程度的传递延迟效应，因此国内企业当年受到的影响还比较小。
这里之所以选取以 2005 年为基期组成三个样本组是为了更好地对比反倾销措施实施前后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表 5 Kernel倾向性评分匹配估计结果实证分析( 二)
结果变量 lnlp lncost rota pr assdebt assincome
2006 年
( 13 527 家)

0． 0001＊＊＊
( 0． 2820)

0． 0007＊＊＊
( 0． 3611)

0． 0820*

( 0． 0077)
0． 1145
( 0． 0074)

0． 0079＊＊＊
( 0． 0082)

0． 1000*

( 0． 0076)
2007 年
( 12 342 家)

0． 0001＊＊＊
( 0． 0284)

0． 0006＊＊＊
( 0． 0378)

0． 0466＊＊
( 0． 0112)

－ 0． 3425
( 0． 0024)

0． 0087＊＊＊
( 0． 0081)

0． 0659*

( 0． 0110)
2008 年
( 8 259 家)

0． 0002＊＊＊
( 0． 0366) 无 0． 0454＊＊

( 0． 0086) 无 0． 1220
( 0． 1065)

0． 0594*

( 0． 0085)

由表 5 可见，在增加了样本量之后，得出的实证结果与表 4 的结果基本无异，很好地验证了上述结果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结合两次实证结果分析，对外反倾销措施显著提升了双酚 A 行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
业企业成本、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
总体而言，对外反倾销措施提升了双酚 A行业企业绩效: 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前提下，企业成本也

有所提升，但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远大于成本提升幅度; 企业利润率也有一定的提升。对外反倾销措施对于
此类企业来说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以 2006 年中国对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发起的化工产品“双酚 A”反倾销案件为例，采用倾
向评分匹配方法( PSM方法) 定量考察了对外反倾销对中国进口竞争性企业的实际救济效果。结果表明: 第
一，在 2006 － 2008 年间，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全面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工业企业成本、利润率和资产负债
率。第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影响了工业企业成本、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提升。总体而言，反倾
销措施显著提升了“双酚 A”所在化工业企业绩效。另外，本文所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可以广泛用于其他行
业的实际救济效果研究。只是由于不同行业的特点，结论可能不尽相同。因此细分行业企业研究也为分析
现实经济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基于本文的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政府层面上，一方面鉴于对外反倾销措施在改善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绩效方面确实起到了正面

作用，因此在政策上我国政府应在 WTO 框架内积极合理利用反倾销这一有力武器打击国外企业在中国市
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中国反倾销
法律体系。在现行的反倾销法律体系中依然存在一些国外企业有机可乘的漏洞，比如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
明确，在反规避问题上的笼统表述和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条款等等。在立法体系的问题上应借鉴国外成熟的
经验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中国受损企业的利益。
第二，在行业层面上，从历史数据统计来看，近几年来，化工行业一直是中国对外反倾销的焦点，预计未

来该领域对外反倾销案件将进一步增多。而化工业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化工业自
身的特点。一是化工产品在中国市场巨大，加剧了国外企业低价倾销争夺市场份额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出
现。二是中国化工企业布局分散且规模较小、总体技术水平偏低、创新能力较弱、产品不能全面满足消费者
需求、资产运作能力偏弱等。本文选取的双酚 A产品在国内仅有几家大型企业生产，其余企业的规模甚小，
需严重依赖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应该发挥行业协会力量，加强协作，共同抵御国
外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像化工业这种依靠市场选择、技术
力量尚未达到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府可以适当予以扶持，发展一些潜力巨大的企业，而对于那些竞争力较

弱的企业应在市场规律下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加速行业内企业的洗牌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第三，在企业层面上，以“双酚 A”为例的反倾销案件显著改善了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的绩效。相关企业提

出反倾销申诉，对低价倾销的产品进口形成遏制作用，国内企业市场占有率提高，市场竞争由无序到有序。但
是考虑到更广泛的案例中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实:反倾销措施会使国外被诉企业暂时减少对华出口、甚至彻底退
出国内市场，其被迫让出的市场份额很可能大部分被那些实力强大的国内原在位企业迅速占领，此时由于缺乏

国外企业的强有力竞争，这些在位企业很可能缺乏技术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最终增加企业利润率
的动力，从而没能充分利用政策所提供的这一宝贵休整时期培育企业市场竞争力。因此政府应重视受保护企
业的长远发展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措施，通过企业的主动技术创新活动培育和加强研发创新能力，切

实提高包括劳动生产率在内的企业绩效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 (下转第 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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